ee o SR AN P
111# A& # § 5 % 2359%L

R4 mgp
w2 1A

W NI A RS R
FIFFABFTRFETE > A ARLI2E22 130 3 @ 0Eh
1

s e
BR <
WA RS T RLFTE DR ~ o 28 ~p ARWI1#4

123Pp Az H P T4 3w AR &@]1114595239%i’i9i‘))3'§f
poak 4“42-3‘4—’:’} || A 2h 52 JlA o
TR R A f AL 2] ARd R f

)\

Az JLE';‘,E*"%“M\‘ BT - AL AR R0 5 RS
PRERE B BERET -
¥ F 2 24
~ AR IR A L
:}‘%F”T;P—ﬁrifé ’ ﬁ'”’ FEERIEE L NG Sl T o AR
N Kby el i—iiﬁ B2 Al g
% LS m Rk i%i??%%%’ﬁékﬁ
LA AES )";zéi255f';§ili€"1ﬂ’ CH3A N F2

I g}gv*f“fl;frpi- SEALZ A FII0&E42 57
SRRl fg\ # 5% i B« YOUTUBE#E if - 4 g 2 =
2 VORAE B R B R AR
(Tk)208~ (L&mE%I2DF) » A mIIIEY? D
2 ppvaﬁmf'ﬂf' L RAA L TN R AT I0P B - }“575

(w.

’7’/2‘ ])\

/

o ez e R i3 AR e EFACEBOOK (T A% E ) 2 7
FoAEETE ) gE ¥ ‘“ﬂ‘l‘mﬂ?-ﬁlo 24 F ?;?ﬁ%;ﬁﬁﬂ

fﬁi)f PR RES R R0~ T F R
iiﬂ LR &K’“‘f’%‘fr}}%' 208~ %2 4 r‘lOa;;véii

;”r#%ﬁ\ﬁéiﬂ paz B9 108 ~p111#97 23p 42> 323
AP L REFEJFFALGFEZANILEF (AR

1



$134F ) c a2 AR 2 P BHERBL L ALTIE 2 B 2
L AT ERR M G AEK *
» G JETF e

FRIA

o a5k

WEAEER L #E107867 d? 3 FREE 27 L

TEF RGBT PEA Y R PEF RN T

ﬁaj Cebvhvh 2 Faxts o 110E40 5P B EATT B2
8 B % YOUTUBE#E if + # 4

=3

\\\

BT
POTAEALRR)

\\t
W

'JF% :**:“111418‘3 10p fA+# 5 =-FACEBOOK (™ #& 3 ) *

B AL P FERPEEB AR Y LS RBY @ 2
I BV LA RE R AGRE £ B
HIRIIRE fRBEEAFLIZZEM G RA AT -

b #ﬁ;’*/@:‘*x‘f}%’ 20F ~ » 2 B¢ 0§ ~p Ak s

AELE P 105 A 111£97 237 420 101 i 7

it *?ii*&‘?ﬂﬁ AAZbFEZ AL 8E o

LRI A #\;J%'—é B3 o T b B EER A ALINE

# £ 9% % AYOUTUBEARF 2 B A %% % > + #7
#(

’T;f“’/:‘ﬁ—:a_ﬁﬁ1) @;L}ilgﬁ'a,:?_‘f_'-gﬁl;lfﬁ,

e T RAAFRESREF G B T AN
BHIFZ2oh 2Fxqpe) ds if™ w27 7R
ByEs kA RTEG RE R BREAHESRT AL Z
Wi o BRIt K 2 (&

L
1
PR
%2%‘%24%’2.’@%{1@
‘z

2 a s Agd L o w110840 5p % s LR A
Z"}t/-l- # A YOUTUBE# s + i~ AE"F‘ ;A 3 111E82 10p # %
TEP2FREAZAFEITLRY SRR AL RS F
B Fap m4\mmwmmgw%4§m 20kt s



7 (LAY %467 ~ TT28F ~ %1277 ) » =
AER o MBI RE FPHFAKRLZED o TR AERRE R
HAFRLPTIE et Tebebeh | 2 Foxis > #a kL
PER R AARZATER D R X
X H o FAGEFERINFHR  pEIH LIS AELT
DA R AEALKILEE G REAAE Y L B
FYOUTUBE#g g ~ %3 » 2 2T H W g 25 Rl a4
FATE S W E R EL
FeFlrm LA o 22 RT e AZENE  FHFITRAT
Eo AN FIBFEFIA RGP e oo ) R R
WV GEFHT 2B 2R B opay '
#‘J’rﬁ—%%ﬂ”’wéi%ﬁﬂ’ VIRAE? B A G RE S 7
%L’%Wiﬁ% S SRRt S SER R his B
GABiE e i [SPRAGF T REF LR, -
=3
&

%é&~

53

-

=

o)

\_.

+
& (\4}
SO A

L

P2
PR

’%‘;87E » 201897 = 5k— k] o x A REET F T2
E A GE LB A R EE2 R BIEFE R /]"}
%ﬁ%gié%““%"ﬁﬁﬁﬁ*ééi?' i1 G R BB

T8 2 ]u‘;:fA?f'g],iﬁ-&;]L,ﬁ .

Y
1<
=
_E)-\
—\ h

E’\\P

TEFAEME (BFERI6ER & F 52904504 %
SR -

BREFARIEPFPRGE AE P LT AF R RGP
d IR P PR Y AR AR BN R
FER SRR TR IR A BT - L BIUER T A
FEF RS L FAEREI R BV RS AR RTE
FoRE > RENAFE T FRGEBRT > NER R REH
PR SRS AR kU S RS T
BER'FETA (RAREFITHIIT9E ) » A kX g5
FER G AR L L FRET L . 2AAE FUR] R BR
20 A2 GEINT FEENMFRRES 2 o KRG Moy kR
B2 PP T BRSEREPEE R R B AB T



=)

(RABIT2E ) » 2 AL B P R AR ARMZ & K
R 2 F I 2L D Far R i R R
—"}%(ﬁjj‘ﬁ,/j‘si R pEARY e REILT -
K;ﬁ;;ur fi_;[%%iﬁé‘;"ﬁi—‘l.m piﬁl%ﬂ}ﬁﬁi
CET AR g AT IEB YR R2
Yz oM@ yEre (z47%) »a AL RE AL
o RRPFRIRY bR R AR BT o 7 SR
S P2 B A YOUTUBE#E i ~ % 3 ¢
Bop o X iR F RGBT 2P B R J R
7B B RargE s Gl RERETER K
Lo AR BFRAMERE AT R ERY Rz
oo AR Higk o TRt B2 3ok AR 2 2 Y0
UTUBE#g 3 p¥ > x 0w T g phfz | 5 s £ 8% 2 %38
ez Dp LA A EFHHE D) o B T2 RRE
B, ¥ H @ ALz kARY %3 pE2 ) F R G
TR REL R~ TRV EARRESORF, ~ TR
z@&;mw%%%J\r%%*ﬁﬁﬂé%?kﬁ&ﬁ
Be o A TRRLAF ) ~ THRAZHOEL | 2T TR
2 dFo FRAB BRI EANNLIEA L L8RV HE
FhtFa 72 paem a3 B %% 4 TG %
FEAREEE &R pERMRE v T
2

=\

Rl

|

BN
X
X

T
X

lud +

- w} ﬁ*
>~ o

|

1‘#

b

2o

p ! 2
AP BREAEREFRL OHRAETFEI > TiEp 110E4
. 4

POP P RS TTE S et ez A& 2P 0 3 & YOUTUBE#R
. Cgu g S ,gi%é,
TiRE R s ’
chiazta X s ,@ﬁag<
%%’%ﬁjﬁ P B A m B R RS
v R A RAR A ,T%L_ Bo2=x 74 » B2 %184
%a?li? mERART O REFIEIREFTE BT R
TP EET WAL R ' o

i
‘Hm?



i “4 ;‘%—?W*’Pﬁﬁ s
ngEj%]F’f?s?hl ﬁ%" 2NN A2

A 2 H s R Al ﬁ?aﬁ#fﬁﬁﬁ°ﬁ
},‘—5" % /?ﬁﬁﬁi/f‘ 3 2 :

f ;}—‘L "‘l,{ﬁ_}%v 7?"’3—3:’1;: ”?
H

-(Y'\

\A9
a&\
~F
W
=\
i

: H 5
%ﬁ%%r%ﬁﬂﬁﬁf’ﬁ%$%°§@%é%ﬁ%#’
PEE AT E  E I e 90F A T AR R A
lﬁi,ﬁéﬂésﬂ&%’&ﬁﬁﬁﬂiﬂlﬁ’B*f
¥ o2 o0 2k~ LT iﬁij—gra‘_ = TR
P Ay (A% %126 135?) » T FAFR G R EA
A~ TEAE

+ ]
Mok S LS (L ) g
4 i% ? ﬁi)"g p/A_'\M l\-r N ““/H}\:P(IE‘ ‘K"}l;/_l. Y /24: v
BoHR2 A FE2L 2R s RE L2/ ZE- 2k
FM’ ek 2110242 5p ~ 111287 10p 2 &4 75 > F
FRA L R F LA R s W M2F R~ 3 R HE
@ LIRS > WHESR 0 FBATF
)& 4% 5 1 5 PRI L o Ak S LR A B
EE ) d‘ I‘J#‘E,L;!PKQ—‘FE] ’ ]%i'gs/{ "5"?‘%%& TE'FF ‘\/\]’IEE:} ’ <¢¢
Hip2 s AL8d pxpsps éﬁ&;ﬁoﬁ?%%
S LIRS e E“fﬁ%"l}iﬁ_)%»sié» s oo NG HB
AR BE 2 f?:%ﬁ B g - 24 %;z*:?aizzgﬂ%“‘l
FLRAF A o X B 1;!212" M ER R
AR o e i VR o RS S 13 U S
o A GTNF  BHILL a0 BHIF R GG
TRFEVRE O FEJFIF AL AR
B~ F208FETF P o A REHEHBRLZ MRS ‘
B PhRmTINLEH > R AT B H T



L ﬂx(fnom DPF BAEF 284 ) ~ AIIIEY
POR % waEe L &—q%kﬁSHmB ZREFZINA) A
BN E4AY 120 R EQY12p FHEE S L (ALY
5031297 ) » RN EAT 220 ~ B EQE 22P F 4 3%
RALIE S H ARG 0 BT R 2
7RI TR ATRE A s AR RS L&
4 @&ﬁwrom@rw;L¢4fﬂaijm>ékﬁ4@%ﬁ
:ﬁ~¢3giﬁw>ékﬁ9 23Pp A AR FEJFE AL

R 2B N E D BT e

PR S AR R AR Y E‘—T%Bt’* ¥BbE
~ o 2 HY0mplll&#4? 23p4z; HP ~hkEQID
SRECEE= @gw,@ﬁﬁ?%ﬁA‘B&%iﬂ&’s
7 2 ’%ﬂﬁ€° iRl rREd o RS F
W o

IAEER PR AGHBER E 2 By p Ak
AR T EPE £ 7 R o

N | PE S/ %

By 2ARL I EEFRL > FLS
B3y 7 o
= ~EHm o RE - %?'3")3 ®d > - FR@IPd > Hjdded 2 o
4 2 EN ] 112 =& 3 2 6 2
ALY R EIREY B S
EF R
A AR RNITES o

%%wiﬂ%,ﬁﬁﬁéﬁmﬂm’aﬁVﬁ*iﬁﬁﬁ%Wj
PRI o etk )y R SR A L R 0 2
20 P AT P %mﬂ%(ﬁwgi)owigéﬁﬁkiﬁﬁ,
- HHERP P FFRAG -

v i E 23] 112 =& 3 3 6 p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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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中簡字第2359號
原      告  陳柏州  
被      告  王元照  
訴訟代理人  陳昭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2年2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萬元，及其中新臺幣2萬元自民國111年4月23日起，其中新臺幣3萬元自民國111年9月23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4分之1，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5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 實 及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被告同意、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1款、第3款、第2項定有明文。查原告於起訴時主張被告於民國110年4月5日以將有其肖像之影片放在個人YOUTUBE頻道供人觀看之方式，不法侵害其肖像權，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0萬元（見本院卷第125頁），嗣於本院111年9月5日言詞辯論期日主張被告另於同年8月10日將同一影片及有原告肖像之照片上傳至社群網站FACEBOOK（下稱臉書）之方式，不法侵害其肖像權，並於本院同年10月24日言詞辯論期日主張就上開2次侵權行為各請求被告賠償10萬元，並當庭更正其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20萬元，及其中10萬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中10萬元自111年9月23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等語（見本院卷第134頁）。而被告就原告上開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及訴之追加並無異議，而為本案言詞辯論，核與上開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被告未經伊同意，將伊於107年6月在臺中市崇德路某公司尾牙表演川劇變臉之影片，剪輯其中跌倒之片段反覆播放，並配上「哈哈哈」之音效後，於110年4月5日將該重新剪輯之影片（下稱系爭影片）放在其個人YOUTUBE頻道上供人觀看；又於111年8月10日在社群網站FACEBOOK（下稱臉書）上傳系爭影片，並張貼伊個人及營業場所招牌之照片，而不法侵害伊之肖像權，已貶損伊之人格尊嚴及社會價值，令伊精神上感到痛苦，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0萬元，及其中10萬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中10萬元自111年9月23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等語。
二、被告則以：伊確實未經原告同意，即於上開時間將伊在LINE群組看到的系爭影片放在YOUTUBE頻道及個人臉書，並將有原告本人之照片（下稱系爭照片）上傳至臉書，系爭影片並非伊剪輯或後製的，且原告於表演時都戴著面具，並未顯露其五官及面貌，表演完畢時雖有將面具摘下，但其五官模糊難辨；又系爭照片雖有原告側臉，但應均不構成侵害原告之肖像權。伊將系爭影片及系爭照片放到上開平台，只是覺得影片很有趣，且想幫原告做行銷、宣傳，並讓大家知道兩造相識及原告有經營公司接案。縱認伊有侵害原告之肖像權，亦不符合情節重大之情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被告未經其同意，於110年4月5日將系爭影片放在被告個人YOUTUBE頻道上供人觀看；又於111年8月10日將系爭影片及有原告本人及其營業場所之照片張貼在被告臉書等情，業據提出被告之YOUTUBE頻道、臉書截圖、影片光碟為證（見本院卷第46頁、第77至85頁、第127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而堪認原告上開主張為真正。至原告主張被告將其表演影片剪輯，並配上「哈哈哈」之音效後，製成系爭影片等情，則為被告所否認，而原告就系爭影片係由被告製作完成乙節，並未能舉證以實其說，自難認其此部分主張為可採。
　㈡又原告主張被告將系爭影片、有原告本人及其營業場所之照片放上YOUTUBE頻道、臉書，乃侵害其肖像權等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肖像權，係個人對於肖像是否製作、公開及使用，具有自主決定、自我控制，而享受其利益之權利，肖像權乃保護個人面貌等外部形象，屬人格權之一種；而肖像權之內涵包括肖像製作權、肖像公開權、肖像使用權【參陳聰富著「侵權行為法原理」一書，第87頁，2018年9月二版一刷】。又人格權侵害責任之成立以不法為要件，而不法性之認定，採利益衡量原則，就被侵害之法益、加害人之權利及社會公益等，依比例原則而為判斷；倘衡量之結果對加害人之行為不足正當化，其侵害即具有不法性（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90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原告主張系爭影片原係其在某公司尾牙表演川劇變臉時，由助理拍攝之影片之片段，其並未將該表演之影片放在網路上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而堪認定。被告雖抗辯原告於表演時有戴面具，並未顯現其容貌，故其肖像權並未受侵害等語。然查，原告於表演終了有將面具取下，以真實面貌答謝觀眾等情，除有系爭影片之光碟可證外，並有系爭影片畫面截圖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75至179頁），是以系爭影片中確實有出現原告之容貌應可認定。至被告抗辯由該截圖觀之，原告之臉部五官難以辨識云云。然經本院當庭勘驗原告提出之影片光碟，勘驗結果認其影片畫面較上開截圖清晰（見本院172頁），是以系爭影片縱因解析度較低之故，致原告之容貌並非十分清晰，然仍非至模糊難以辨識之程度，故原告就系爭影片自得主張肖像權，應堪認定。
　⒊又被告上傳至其臉書之照片，系爭照片有拍攝到原告之側臉，原告就此固可主張肖像權，然另1張照片則為原告所經營之公關公司營業地點（含招牌），而未見原告本人在其中，是原告就此照片自無從主張肖像權受侵害，亦可認定。
　⒋被告就其將系爭影片放在其個人YOUTUBE頻道、臉書上供人觀看；又在臉書張貼系爭照片之目的，固抗辯是要幫原告行銷、宣傳，讓大眾知道兩造認識云云，然為原告所否認。經查，系爭影片乃特意擷取原告表演川劇變臉過程中滑倒之片段，不斷反覆播放，並配上笑聲之音效，且被告將之放在YOUTUBE頻道時，並以「川劇變臉破解」為系爭影片之標題，並註記「自稱亞洲大師精彩演出!!」，貶抑、諷刺之意味濃厚；另其上傳系爭影片及系爭照片之臉書貼文內容則為：「自稱亞洲變臉大師」、「非常特殊搞笑的表演」、「讓人笑破肚皮的川劇變臉」、「影片有洋蔥因為買不起防滑戲靴」，更以「搞笑表演」、「讓人笑破肚皮」等語，形容原告之表演，益見其上開所為並非出於善意而為，更遑論可達幫原告行銷、宣傳之目的。而原告於川劇變臉表演過程中滑倒之事，顯與社會公益或被告權益無涉，自難認被告前述行為有何正當性可言，是其抗辯自難憑採。
　⒌基上，被告未經原告同意，復無正當理由，即擅自於110年4月5日擅自將經剪輯、配上音效之系爭影片，放在YOUTUBE頻道；又於111年8月10日將系爭影片及系爭照片上傳至臉書，而讓不特定人皆可觀覽，均已屬侵害原告之肖像公開權，且其公開系爭影片、系爭照片之目的均非良善，自屬情節重大無疑，揆諸上開說明，應認具有不法性，而屬不法侵權行為。準此，原告主張被告就上開2次行為，均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自屬有據。
　㈢次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按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被害人所受痛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查被告將經剪輯、加工之原告表演過程滑倒之系爭影片及有原告側臉之系爭照片上傳至不特定人可以觀覽之社群平台，實足令原告感到難堪及不快，衡情其自蒙受相當之痛苦，是其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自屬有據。查原告為高中肄業，為活動表演工作者，每月收入約5萬元，名下有汽車及個人工作室；被告則為高中畢業，原從事行銷企劃工作，目前無業，每月收入約2萬餘元，名下有車輛等情，業經兩造分別陳明在卷（見本院卷第126、135頁），並有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附卷足憑（置於證物袋）。玆審酌前述兩造之教育程度、身分地位、經濟狀況、被告不法行為態樣、對原告形象影響之程度、原告所受之痛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就被告110年4月5日、111年8月10日之侵權行為，得請求被告賠償之精神慰撫金應分別以2萬元、3萬元為適當，逾此部分，即屬無據，不應准許。
　㈣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有明文。查原告對被告之本件損害賠償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原告既起訴請求被告給付，且起訴狀繕本（就110年4月5日侵權行為部分）、本院111年9月5日言詞辯論筆錄（就同年8月10日侵權行為部分），已分別於同年4月12日、同年9月12日寄存送達予被告（見本院卷第53、129頁），依法於同年4月22日、同年9月22日發生送達效力，然被告迄今皆未給付，依前揭規定，被告應就2次侵權行為部分，分別自收受起訴狀繕本、本院言詞辯論筆錄後負遲延責任。則原告請求被告就2萬元部分自同年4月23日起、就3萬元部分自同年9月23日起，加給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遲延利息，於法自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5萬元，及其中2萬元自111年4月23日起；其中3萬元自同年9月23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即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與本件判決結果並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六、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所定適用簡易程序訴訟事件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自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本院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於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七、結論：原告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6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郭妙俐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6　　日
                                  書記官  林素真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中簡字第2359號

原      告  陳柏州  

被      告  王元照  

訴訟代理人  陳昭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2年2月13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萬元，及其中新臺幣2萬元自民國111年4

月23日起，其中新臺幣3萬元自民國111年9月23日起，均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4分之1，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5萬元為原告

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 實 及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被告同

    意、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被告於

    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

    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1款、第3款、第2

    項定有明文。查原告於起訴時主張被告於民國110年4月5日

    以將有其肖像之影片放在個人YOUTUBE頻道供人觀看之方式

    ，不法侵害其肖像權，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

    同）20萬元（見本院卷第125頁），嗣於本院111年9月5日言

    詞辯論期日主張被告另於同年8月10日將同一影片及有原告

    肖像之照片上傳至社群網站FACEBOOK（下稱臉書）之方式，

    不法侵害其肖像權，並於本院同年10月24日言詞辯論期日主

    張就上開2次侵權行為各請求被告賠償10萬元，並當庭更正

    其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20萬元，及其中10萬元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其中10萬元自111年9月23日起，均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等語（見本院卷第134

    頁）。而被告就原告上開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及訴之追

    加並無異議，而為本案言詞辯論，核與上開規定並無不合，

    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被告未經伊同意，將伊於107年6月在臺中市崇德路某公司尾

    牙表演川劇變臉之影片，剪輯其中跌倒之片段反覆播放，並

    配上「哈哈哈」之音效後，於110年4月5日將該重新剪輯之

    影片（下稱系爭影片）放在其個人YOUTUBE頻道上供人觀看

    ；又於111年8月10日在社群網站FACEBOOK（下稱臉書）上傳

    系爭影片，並張貼伊個人及營業場所招牌之照片，而不法侵

    害伊之肖像權，已貶損伊之人格尊嚴及社會價值，令伊精神

    上感到痛苦，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

    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0萬元，及其中10萬元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其中10萬元自111年9月23日起，均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等語。

二、被告則以：伊確實未經原告同意，即於上開時間將伊在LINE

    群組看到的系爭影片放在YOUTUBE頻道及個人臉書，並將有

    原告本人之照片（下稱系爭照片）上傳至臉書，系爭影片並

    非伊剪輯或後製的，且原告於表演時都戴著面具，並未顯露

    其五官及面貌，表演完畢時雖有將面具摘下，但其五官模糊

    難辨；又系爭照片雖有原告側臉，但應均不構成侵害原告之

    肖像權。伊將系爭影片及系爭照片放到上開平台，只是覺得

    影片很有趣，且想幫原告做行銷、宣傳，並讓大家知道兩造

    相識及原告有經營公司接案。縱認伊有侵害原告之肖像權，

    亦不符合情節重大之情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被告未經其同意，於110年4月5日將系爭影片放在被

    告個人YOUTUBE頻道上供人觀看；又於111年8月10日將系爭

    影片及有原告本人及其營業場所之照片張貼在被告臉書等情

    ，業據提出被告之YOUTUBE頻道、臉書截圖、影片光碟為證

    （見本院卷第46頁、第77至85頁、第127頁），且為被告所

    不爭執，而堪認原告上開主張為真正。至原告主張被告將其

    表演影片剪輯，並配上「哈哈哈」之音效後，製成系爭影片

    等情，則為被告所否認，而原告就系爭影片係由被告製作完

    成乙節，並未能舉證以實其說，自難認其此部分主張為可採

    。

　㈡又原告主張被告將系爭影片、有原告本人及其營業場所之照

    片放上YOUTUBE頻道、臉書，乃侵害其肖像權等情，則為被

    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肖像權，係個人對

    於肖像是否製作、公開及使用，具有自主決定、自我控制，

    而享受其利益之權利，肖像權乃保護個人面貌等外部形象，

    屬人格權之一種；而肖像權之內涵包括肖像製作權、肖像公

    開權、肖像使用權【參陳聰富著「侵權行為法原理」一書，

    第87頁，2018年9月二版一刷】。又人格權侵害責任之成立

    以不法為要件，而不法性之認定，採利益衡量原則，就被侵

    害之法益、加害人之權利及社會公益等，依比例原則而為判

    斷；倘衡量之結果對加害人之行為不足正當化，其侵害即具

    有不法性（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904號判決意旨參照

    ）。

　⒉查原告主張系爭影片原係其在某公司尾牙表演川劇變臉時，

    由助理拍攝之影片之片段，其並未將該表演之影片放在網路

    上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而堪認定。被告雖抗辯原告於表

    演時有戴面具，並未顯現其容貌，故其肖像權並未受侵害等

    語。然查，原告於表演終了有將面具取下，以真實面貌答謝

    觀眾等情，除有系爭影片之光碟可證外，並有系爭影片畫面

    截圖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75至179頁），是以系爭影片中

    確實有出現原告之容貌應可認定。至被告抗辯由該截圖觀之

    ，原告之臉部五官難以辨識云云。然經本院當庭勘驗原告提

    出之影片光碟，勘驗結果認其影片畫面較上開截圖清晰（見

    本院172頁），是以系爭影片縱因解析度較低之故，致原告

    之容貌並非十分清晰，然仍非至模糊難以辨識之程度，故原

    告就系爭影片自得主張肖像權，應堪認定。

　⒊又被告上傳至其臉書之照片，系爭照片有拍攝到原告之側臉

    ，原告就此固可主張肖像權，然另1張照片則為原告所經營

    之公關公司營業地點（含招牌），而未見原告本人在其中，

    是原告就此照片自無從主張肖像權受侵害，亦可認定。

　⒋被告就其將系爭影片放在其個人YOUTUBE頻道、臉書上供人觀

    看；又在臉書張貼系爭照片之目的，固抗辯是要幫原告行銷

    、宣傳，讓大眾知道兩造認識云云，然為原告所否認。經查

    ，系爭影片乃特意擷取原告表演川劇變臉過程中滑倒之片段

    ，不斷反覆播放，並配上笑聲之音效，且被告將之放在YOUT

    UBE頻道時，並以「川劇變臉破解」為系爭影片之標題，並

    註記「自稱亞洲大師精彩演出!!」，貶抑、諷刺之意味濃厚

    ；另其上傳系爭影片及系爭照片之臉書貼文內容則為：「自

    稱亞洲變臉大師」、「非常特殊搞笑的表演」、「讓人笑破

    肚皮的川劇變臉」、「影片有洋蔥因為買不起防滑戲靴」，

    更以「搞笑表演」、「讓人笑破肚皮」等語，形容原告之表

    演，益見其上開所為並非出於善意而為，更遑論可達幫原告

    行銷、宣傳之目的。而原告於川劇變臉表演過程中滑倒之事

    ，顯與社會公益或被告權益無涉，自難認被告前述行為有何

    正當性可言，是其抗辯自難憑採。

　⒌基上，被告未經原告同意，復無正當理由，即擅自於110年4

    月5日擅自將經剪輯、配上音效之系爭影片，放在YOUTUBE頻

    道；又於111年8月10日將系爭影片及系爭照片上傳至臉書，

    而讓不特定人皆可觀覽，均已屬侵害原告之肖像公開權，且

    其公開系爭影片、系爭照片之目的均非良善，自屬情節重大

    無疑，揆諸上開說明，應認具有不法性，而屬不法侵權行為

    。準此，原告主張被告就上開2次行為，均應依民法第184條

    第1項前段規定，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自屬有據。

　㈢次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

    、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

    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5條

    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按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

    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

    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

    被害人所受痛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查被告

    將經剪輯、加工之原告表演過程滑倒之系爭影片及有原告側

    臉之系爭照片上傳至不特定人可以觀覽之社群平台，實足令

    原告感到難堪及不快，衡情其自蒙受相當之痛苦，是其請求

    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自屬有據。查原告為高中肄業，為活

    動表演工作者，每月收入約5萬元，名下有汽車及個人工作

    室；被告則為高中畢業，原從事行銷企劃工作，目前無業，

    每月收入約2萬餘元，名下有車輛等情，業經兩造分別陳明

    在卷（見本院卷第126、135頁），並有稅務電子閘門財產、

    所得調件明細表附卷足憑（置於證物袋）。玆審酌前述兩造

    之教育程度、身分地位、經濟狀況、被告不法行為態樣、對

    原告形象影響之程度、原告所受之痛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

    就被告110年4月5日、111年8月10日之侵權行為，得請求被

    告賠償之精神慰撫金應分別以2萬元、3萬元為適當，逾此部

    分，即屬無據，不應准許。

　㈣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

    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項、

    第2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

    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

    ，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

    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33條第1項、

    第203條亦有明文。查原告對被告之本件損害賠償債權，核

    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原告既起訴請求被告給付，且起訴狀

    繕本（就110年4月5日侵權行為部分）、本院111年9月5日言

    詞辯論筆錄（就同年8月10日侵權行為部分），已分別於同

    年4月12日、同年9月12日寄存送達予被告（見本院卷第53、

    129頁），依法於同年4月22日、同年9月22日發生送達效力

    ，然被告迄今皆未給付，依前揭規定，被告應就2次侵權行

    為部分，分別自收受起訴狀繕本、本院言詞辯論筆錄後負遲

    延責任。則原告請求被告就2萬元部分自同年4月23日起、就

    3萬元部分自同年9月23日起，加給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

    之遲延利息，於法自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5萬

    元，及其中2萬元自111年4月23日起；其中3萬元自同年9月2

    3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

    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即無理由，應予駁回

    。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與本件

    判決結果並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六、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所定適

    用簡易程序訴訟事件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

    第1項第3款之規定，自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本院並依同法

    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於預供擔保後，得免為

    假執行。

七、結論：原告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6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郭妙俐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6　　日

                                  書記官  林素真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中簡字第2359號

原      告  陳柏州  

被      告  王元照  

訴訟代理人  陳昭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2年2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萬元，及其中新臺幣2萬元自民國111年4月23日起，其中新臺幣3萬元自民國111年9月23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4分之1，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5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 實 及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被告同意、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1款、第3款、第2項定有明文。查原告於起訴時主張被告於民國110年4月5日以將有其肖像之影片放在個人YOUTUBE頻道供人觀看之方式，不法侵害其肖像權，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0萬元（見本院卷第125頁），嗣於本院111年9月5日言詞辯論期日主張被告另於同年8月10日將同一影片及有原告肖像之照片上傳至社群網站FACEBOOK（下稱臉書）之方式，不法侵害其肖像權，並於本院同年10月24日言詞辯論期日主張就上開2次侵權行為各請求被告賠償10萬元，並當庭更正其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20萬元，及其中10萬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中10萬元自111年9月23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等語（見本院卷第134頁）。而被告就原告上開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及訴之追加並無異議，而為本案言詞辯論，核與上開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被告未經伊同意，將伊於107年6月在臺中市崇德路某公司尾牙表演川劇變臉之影片，剪輯其中跌倒之片段反覆播放，並配上「哈哈哈」之音效後，於110年4月5日將該重新剪輯之影片（下稱系爭影片）放在其個人YOUTUBE頻道上供人觀看；又於111年8月10日在社群網站FACEBOOK（下稱臉書）上傳系爭影片，並張貼伊個人及營業場所招牌之照片，而不法侵害伊之肖像權，已貶損伊之人格尊嚴及社會價值，令伊精神上感到痛苦，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0萬元，及其中10萬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中10萬元自111年9月23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等語。

二、被告則以：伊確實未經原告同意，即於上開時間將伊在LINE群組看到的系爭影片放在YOUTUBE頻道及個人臉書，並將有原告本人之照片（下稱系爭照片）上傳至臉書，系爭影片並非伊剪輯或後製的，且原告於表演時都戴著面具，並未顯露其五官及面貌，表演完畢時雖有將面具摘下，但其五官模糊難辨；又系爭照片雖有原告側臉，但應均不構成侵害原告之肖像權。伊將系爭影片及系爭照片放到上開平台，只是覺得影片很有趣，且想幫原告做行銷、宣傳，並讓大家知道兩造相識及原告有經營公司接案。縱認伊有侵害原告之肖像權，亦不符合情節重大之情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被告未經其同意，於110年4月5日將系爭影片放在被告個人YOUTUBE頻道上供人觀看；又於111年8月10日將系爭影片及有原告本人及其營業場所之照片張貼在被告臉書等情，業據提出被告之YOUTUBE頻道、臉書截圖、影片光碟為證（見本院卷第46頁、第77至85頁、第127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而堪認原告上開主張為真正。至原告主張被告將其表演影片剪輯，並配上「哈哈哈」之音效後，製成系爭影片等情，則為被告所否認，而原告就系爭影片係由被告製作完成乙節，並未能舉證以實其說，自難認其此部分主張為可採。

　㈡又原告主張被告將系爭影片、有原告本人及其營業場所之照片放上YOUTUBE頻道、臉書，乃侵害其肖像權等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肖像權，係個人對於肖像是否製作、公開及使用，具有自主決定、自我控制，而享受其利益之權利，肖像權乃保護個人面貌等外部形象，屬人格權之一種；而肖像權之內涵包括肖像製作權、肖像公開權、肖像使用權【參陳聰富著「侵權行為法原理」一書，第87頁，2018年9月二版一刷】。又人格權侵害責任之成立以不法為要件，而不法性之認定，採利益衡量原則，就被侵害之法益、加害人之權利及社會公益等，依比例原則而為判斷；倘衡量之結果對加害人之行為不足正當化，其侵害即具有不法性（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90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原告主張系爭影片原係其在某公司尾牙表演川劇變臉時，由助理拍攝之影片之片段，其並未將該表演之影片放在網路上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而堪認定。被告雖抗辯原告於表演時有戴面具，並未顯現其容貌，故其肖像權並未受侵害等語。然查，原告於表演終了有將面具取下，以真實面貌答謝觀眾等情，除有系爭影片之光碟可證外，並有系爭影片畫面截圖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75至179頁），是以系爭影片中確實有出現原告之容貌應可認定。至被告抗辯由該截圖觀之，原告之臉部五官難以辨識云云。然經本院當庭勘驗原告提出之影片光碟，勘驗結果認其影片畫面較上開截圖清晰（見本院172頁），是以系爭影片縱因解析度較低之故，致原告之容貌並非十分清晰，然仍非至模糊難以辨識之程度，故原告就系爭影片自得主張肖像權，應堪認定。

　⒊又被告上傳至其臉書之照片，系爭照片有拍攝到原告之側臉，原告就此固可主張肖像權，然另1張照片則為原告所經營之公關公司營業地點（含招牌），而未見原告本人在其中，是原告就此照片自無從主張肖像權受侵害，亦可認定。

　⒋被告就其將系爭影片放在其個人YOUTUBE頻道、臉書上供人觀看；又在臉書張貼系爭照片之目的，固抗辯是要幫原告行銷、宣傳，讓大眾知道兩造認識云云，然為原告所否認。經查，系爭影片乃特意擷取原告表演川劇變臉過程中滑倒之片段，不斷反覆播放，並配上笑聲之音效，且被告將之放在YOUTUBE頻道時，並以「川劇變臉破解」為系爭影片之標題，並註記「自稱亞洲大師精彩演出!!」，貶抑、諷刺之意味濃厚；另其上傳系爭影片及系爭照片之臉書貼文內容則為：「自稱亞洲變臉大師」、「非常特殊搞笑的表演」、「讓人笑破肚皮的川劇變臉」、「影片有洋蔥因為買不起防滑戲靴」，更以「搞笑表演」、「讓人笑破肚皮」等語，形容原告之表演，益見其上開所為並非出於善意而為，更遑論可達幫原告行銷、宣傳之目的。而原告於川劇變臉表演過程中滑倒之事，顯與社會公益或被告權益無涉，自難認被告前述行為有何正當性可言，是其抗辯自難憑採。

　⒌基上，被告未經原告同意，復無正當理由，即擅自於110年4月5日擅自將經剪輯、配上音效之系爭影片，放在YOUTUBE頻道；又於111年8月10日將系爭影片及系爭照片上傳至臉書，而讓不特定人皆可觀覽，均已屬侵害原告之肖像公開權，且其公開系爭影片、系爭照片之目的均非良善，自屬情節重大無疑，揆諸上開說明，應認具有不法性，而屬不法侵權行為。準此，原告主張被告就上開2次行為，均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自屬有據。

　㈢次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按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被害人所受痛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查被告將經剪輯、加工之原告表演過程滑倒之系爭影片及有原告側臉之系爭照片上傳至不特定人可以觀覽之社群平台，實足令原告感到難堪及不快，衡情其自蒙受相當之痛苦，是其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自屬有據。查原告為高中肄業，為活動表演工作者，每月收入約5萬元，名下有汽車及個人工作室；被告則為高中畢業，原從事行銷企劃工作，目前無業，每月收入約2萬餘元，名下有車輛等情，業經兩造分別陳明在卷（見本院卷第126、135頁），並有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附卷足憑（置於證物袋）。玆審酌前述兩造之教育程度、身分地位、經濟狀況、被告不法行為態樣、對原告形象影響之程度、原告所受之痛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就被告110年4月5日、111年8月10日之侵權行為，得請求被告賠償之精神慰撫金應分別以2萬元、3萬元為適當，逾此部分，即屬無據，不應准許。

　㈣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有明文。查原告對被告之本件損害賠償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原告既起訴請求被告給付，且起訴狀繕本（就110年4月5日侵權行為部分）、本院111年9月5日言詞辯論筆錄（就同年8月10日侵權行為部分），已分別於同年4月12日、同年9月12日寄存送達予被告（見本院卷第53、129頁），依法於同年4月22日、同年9月22日發生送達效力，然被告迄今皆未給付，依前揭規定，被告應就2次侵權行為部分，分別自收受起訴狀繕本、本院言詞辯論筆錄後負遲延責任。則原告請求被告就2萬元部分自同年4月23日起、就3萬元部分自同年9月23日起，加給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遲延利息，於法自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5萬元，及其中2萬元自111年4月23日起；其中3萬元自同年9月23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即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與本件判決結果並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六、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所定適用簡易程序訴訟事件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自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本院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於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七、結論：原告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6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郭妙俐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6　　日

                                  書記官  林素真





